中学英语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西部项目子项目）

一、项目简介

为配合西部各省、市、自治区中学英语教学改革工作，提高中学英语教学质量，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继续与英国里丁大学合作开展中学英语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一）国外合作方

英国里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是英国主要高校之一，其最负盛名的专业包括教育、语言、农业、艺术、经济、建筑、环境、管理等。该校阅读与语言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Literacy）是英国中小学英语教师培训中心，也曾多次为中国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举办培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二）项目单位

本项目主要面向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的省区选拔。

（三）研修课程

1．时间安排：

（1）第 1 周—第 10周  集中从英语教学理论及实践两方面对学员进行系统培训，并为学员提供对自身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及提高自身英语水平的机会；

（2）第11周  安排教学观摩，学员将有机会观摩英国学校的运作并就所见所闻进行反思讨论；

（3）第12周  安排文化活动，学员将有机会了解英国文化的诸多方面。

2．主要内容：

里丁大学阅读与语言信息中心特为该项目组织编写了培训教材及相关学习资料，并特聘专业教师进行课程设计，以授课、实践、指导相结合的形式实施培训。培训将从培养学员的教学理念入手，通过学员对现代英语教学理论与英语实践的理解，提高学员从事英语教学的信心，促进其专业水平的提高。

· 主修内容包括：

（1）普通学习理论；

（2）语言习得理论；

（3）如何进行四项技能及综合技能的教学；

（4）如何进行语言不同方面（例如：语法、词汇、发音及功能等）的教学；

（5）教学方式方法；

（6）如何就写作及口语提供反馈；

（7）如何应对英语教学中的困难（例如：如何在大班中实施交际法教学；如何激发学习积极性差的学生的学习动力；如何解决教学材料匮乏的问题）；

（8）如何针对学生特点进行英语教学（例如：如何了解学生的英语学习风格及策略；如何培养学生自立性；如何为学生提供支持）；

（9）如何通过项目、故事、图片、诗歌及表演进行英语学习；

(10)如何处理英语教学中的其它一些问题（例如：如何组织热身、填充及冷却小活动；如何对教学材料进行补充、删减、改编及更换；如何检查学生的理解程度；如何理解及有效利用课堂动力机制；如何进行反思教学）。

·  教学方式：

包括授课、指导、分组讨论等（学员将有机会单独或分组准备及呈示作业）

· 评估方式：

测试与制订行动计划


（四）其它有关安排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统一安排留学人员在外期间的语言进修及授课实践。住宿将由里丁大学统一安排。

（五）项目经费

该项目所需经费包括：研修费、在外留学期间的奖学金生活费及往返国际旅费，总额约计72126元人民币/人（以录取通知为准）。所需经费由国家留学基金与西部有关省区地方支持经费共同负担，被录取人员统一纳入各省区当年选派计划。

二、选派计划

（一）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短期研修生：留学期限为3个月

（二）留学国别：英国

（三）选派规模：每年派出2期，每期派出35人

三、资助内容

由国家留学基金统一支付往返国际旅费、在外留学期间的奖学金生活费和研修费。

四、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应符合《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规定的申请条件；
（二）申请人应为各项目省区中学英语教研员或中学骨干英语教师，具有五年以上英语教学工作经验，回国后将继续从事中小学英语教学工作并能承担起本省区中小学英语教师培训工作；
（三）大学英语专业本科以上（含本科）毕业;
（四）申报时年龄在45周岁以下（1962年3月20日以后出生）；
五、申请办法

     (一)申请方式

各省、市、自治区具体选拔计划及时间由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另行公布。申请人可向所在省、市、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咨询并按各地规定的时间进行申请。

（二）申请材料

请按照《关于准备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申请材料的说明》准备四份申请材料（一份原件，三份复印件）。

（三）受理方式

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接受咨询、审核并受理申请材料；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不直接受理个人及单位的申请。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自2007年1月5日起提供咨询。

（四）受理时间

申请人应于2007年2月25日至3月20日进行网上报名并向所在地省、市、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及报名、评审费500元人民币/人。《单位推荐意见表》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统一提交所在地省、市、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 

六、评审、录取办法

该项目的评审分为初审、专家联合评审两个阶段。初审工作由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专家联合评审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共同组织，采取材料审核与面试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录取人员名单。录取结果将于2007年8月公布。

七、对外联系及派出
（一）该项目被录取人员将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安排派出。

（二）留学人员在派出前，其外语水平须达到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标准。派出时间一般为次年2月或6月(具体派出时间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另行通知)。凡未按时派出者，其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

（三）留学人员在派出前，需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定《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西部项目专用版）并办理公证、交存保证金等手续，详情请查阅“国家留学网（www.csc.edu.cn）-西部项目专栏－项目管理”有关规定。

八、申请及选派程序
参见“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

